
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闽 03破申 54号

申请人：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莆田市城厢

区凤凰山街道荔城南大道 327号高速公路大楼 2层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35030055755238XF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剑辉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郑伟健，系该公司员工。

申请人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

月 4日，登记机关为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

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黄剑辉，注册资本为 300万元，

股东为莆田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

公司经营范围：钢材、水泥、砂石料批发、零售；交通建筑工程

用金属构件租赁；采运海砂船舶管理；工程项目管理。福建中诚

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出具了闽中德

【2025】专审字第 020号《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清产核

资专项审核报告》。

本院认为，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，具有

申请人主体资格。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企业性质系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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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公司，属破产法适用对象。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登

记机关为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属本院管辖范围，即本院对本

案具有管辖权。经审查，根据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提供

的债权债务情况、破产财产清算财务报告等材料，结合福建中诚

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

司清产核资专项审核报告》，本院初步认定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

有限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三条“债务人的资

产负债表，或者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

以偿付全部负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”的情况，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

规定的破产清算立案受理条件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、第三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莆田市交通建材供应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吴伟凡

审  判  员  陈钟颖

审  判  员  陈梦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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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七月八日

书  记  员  余凰丹

附：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　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

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　

第三条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　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

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　　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

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　　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

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一条　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

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

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

偿能力为由，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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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。

第三条　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，或者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

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

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

资产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。


